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八十九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概況

　　人文處 (以下簡稱本處) 本年度專題計畫之申請案共有四千零一十八件，占全會百分之二十二‧二五，較去年成長百分之二．五三。

　　本處各學門成立專題計畫複審委員會，成員包括學門召集人及複審委員，複審委員人數依學門分組各有五至十二人不等。每位複審委員須提供初審委員建議名單，每案推薦二至三名初審委員，經召開複審會議，依眾數原則確認每案之二位初審委員後，方進行書面審查工作。

　　五月中下旬整理初審意見表，分數差異達十二至十六分（依各學門狀況而定）以上者，送第三位書面審查人，同時亦針對初審意見須答辯者，抄送申請人提出說明，最後以評分列出成績排序表，完成書面審查階段之工作。

　　在五月中本處共開了三次處務會議，討論各學門經費補助額度，於五月十三日作成決議。本年經費分配的最大特色為打破學門間及學門內之平頭主義，以特別鼓勵優秀之研究計畫。即本處撥出二千八百萬元作為績效獎金，依各學門之績效分配。績效之評定方法乃以近五年各學門研究獎勵案為基礎，再以各申請案近年在該學門專題計畫核定數和各申請案近年在該學門獲獎勵數作出矩陣值 (圖一)，各學門即可依權重分四等級而獲得不同之績效獎金，此即學門間打破平頭之作法。至於學門內的打破平頭，即以此筆績效分配額補助學門內核定前約百分之十或二十的主持人，無論其屬於公私立機構，都從優補助其在儀器設備、助理人員、移地研究等項費用，以鼓勵傑出優秀之研究人員。由於本處往年對電腦等儀器設備項目之核定甚為嚴格，特別是對於公立機構都以資源較豐沛的原因而不予補助，因此本項績優獎金的分配別具意義。

　　至於整體經費核定原則尚包含：坽學門整體之通過率不高於去年之通過率三個百分點。夌兩件計畫之核給標準，除評審意見皆給予肯定外，亦考量申請人之研究成果及其計畫排名約在核定案評分排序之前百分之二十者。奅多年期計畫經評審後確實有長期研究之必要，且申請者過去表現優秀，以核定三年為原則。妵在從嚴審查的情況下，增加多年期計畫預核件數比例，以鼓勵優秀計畫的主持人能一氣呵成，完成預期的研究成果。妺在鼓勵新進研究人員方面，除了書面審查時，其過去研究表現部分所占比例較一般研究計畫低十個百分點，並且和一般計畫分成兩組各自排序來考量推薦與否外，同時其核定通過率亦約高於一般計畫二至三個百分點。姏各學門按照不同需求，大約預留百分之一至二作為新聘研究人員隨到隨審之計畫經費。

　　在完成書面審查工作及決定經費分配和計畫核定原則後，六月間各學門即召開複審會議。複審採會議討論方式，經眾委員討論通過後，才推薦。繼之積極展開各件專題計畫之經費核定作業，於七月上旬提業務會報討論。未獲通過之名單則於六月底送交綜合處通知申請者。

　　為對本處所核定計畫有一概略性了解，茲簡述如下：

　　本處近三年研究計畫比較如表一，資料顯示近三年申請件數及核定件數逐年增加。以本年度與上年度相較，申請件數增加百分之十五‧一，核定件數增加百分之八‧一，通過件數比率則降低百分之三‧四。而核定經費提高百分之八‧七，通過經費比率亦提高百分之六，乃一方面是因為鼓勵優秀的計畫，一方面也因申請經費的降低所致。至於本年計畫的平均經費為三十八‧一萬元，與八十八年度類似 (略高出二千元)，但仍低於八十七年度近二萬元。

　　表二顯示本處十五個學門的計畫核定件數與核定經費情形。每學門的計畫通過率由百分之四十一‧二至百分之六十三‧九不等，每學門的計畫平均經費由三十二‧七萬元至五十‧五萬元不等。一般而言，平均經費較低的學門是較多理論性的研究，平均經費較高的學門則為需做田野調查或購買實驗器材等的計畫。

　　另外，本處為配合迎向千禧年計畫所推動的專題研究，計有東亞區域研究、基因科技研究、犯罪問題研究、認知科學研究、經典譯註研究、教改政策研析、身心障礙科技研究、當代人文網際網路研究等八項整合型專題計畫，各計畫的通過率由百分之二十一‧一至百分之八十，平均經費由三十‧三萬元至七十六‧九萬元不等。

　　表三及表四是本處近三年公私立機構的計畫件數與經費比較，其中可見公立大學件數與經費逐年下降，私立大學則為逐年上升，顯示公私立機構在資源分配及研究表現上有漸趨平衡之現象。

　　近三年本處各學門的個別型計畫與整合型計畫的核定分配情形如表五。整合型計畫的提出須有先由學門內根據學門規劃重點徵求計畫，或先由研究者主動於前一年的十一月之前主動提出其整合型計畫構想，經審查通過後，才能隨同其他個別型計畫同時向本會提出申請。由表中顯示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向來較偏好個別型的研究計畫。

　　近三年多年期專題計畫核定情形如表六。本處為保證計畫品質，對於多年期計畫的預核方式，向採較嚴格之標準，核定對象多限於特約計畫或核定排名前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之內的計畫，且審查認為該計畫確實有必要多年執行者。本處一般多年期計畫的申請較多採逐年審查核定的方式。但為鼓勵更多計畫能達到預期的良好成果，並便利研究者的申請行政手續，本處本年已逐年提高預核多年期計畫的通過率（由八十八年度的百分之九至八十九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二‧一）。

　　本年度本處各學門專題計畫通過及經費核定百分比如表七，大多數學門的核定經費與申請經費比率，都按核定件數的評分排序遞減。亦即對於核定排名愈前之計畫，本處愈多加配合其需求而核定，以鼓勵優秀之研究計畫，這也是打破學門內平頭主義，以績效為核定經費導向之作法。唯申請經費過於浮濫者，即使排名前段，仍嚴加管制，而申請經費相當實在甚至偏低者，並不因其居於後段而加以不合理的刪減。

　　圖二所示為近三年本處計畫核定經費內容，資料顯示近三年人事費用皆約占計畫總經費的百分之六十，為最大的部分；研究設備費占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國外差旅費約占百分之二；至於出席國際會議今年首度突破百分之一，這也是由於配合鼓勵優秀研究計畫的方向所致。

　　圖三為近三年專題計畫之研究人力核定情形，資料顯示每件計畫核定博士班獎助金之比率為百分之三‧一、百分之二‧九、百分之二‧五；每件計畫核定專任助理之比率為百分之四十二‧四、百分之三十二‧七、百分之五十八‧四；每件計畫核定兼任助理之比率為百分之一‧一三、百分之一‧三四及百分之一‧三五。人文與社會學界普遍有專任助理的需求，然限於預算，本處向來以相當審慎之態度核定專任助理，只能盡量配合研究計畫確實有需求者及研究計畫優秀者之需求。

（人文處　何醇麗、林寶玉）
